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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及原民會均經由各工作小組會議研商遭遇問題，原民會並就各縣鄉於執行上遇有法令

疑義之處，就主管之法令提供釋示意見。原民會不同於其他國有土地管理機關設置有附屬單

位作為業務執行機關，受限於組織架構及人力配置，故原住民保留地實際執行層面之事務亟

需仰賴地方政府辦理。 

四、有關本案立原砂石場租用及非法占用管理機關為原民會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業經臺東縣政府

及大武鄉公所勘查確定使用範圍，就已承租之土地違反土地使用分區部分，依租賃契約及相

關規定本於權責核處，至非法占用部分亦以公告並排除占用方式處理，為求妥善處理，原民

會將邀集臺東縣政府及大武鄉公所等相關單位開會研商後續處理事宜並依法辦理，以保障原

住民土地權益。 

（一一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教育部應針對教育資源的城鄉落差，

通盤檢討及增加偏鄉學校教學資源以彌平城鄉差距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908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9-323） 

陳委員根德針對「教育部應針對教育資源的城鄉落差，通盤檢討及增加偏鄉學校教學資源以

彌平城鄉差距」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囿於臺灣地理環境殊異及社會環境的急劇變遷，導致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產生城鄉教育失衡及

少數弱勢族群未能受到積極照顧的現象。近年來，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世界各國普遍出現

貧富與城鄉差距逐漸擴大之現象，國內部分文化資源不足地區及學習弱勢族群學生的教育問

題更應受到重視。因此，將「照顧學習弱勢族群學生」之議題，納入優先教育政策考量，致

力追求卓越、公平及正義之教育環境，爰此，本部擬定整體規劃措施，以彌平教育資源落差

之問題。本部持續推動，必能縮短城鄉教育差距，達成「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正義

」的理想。 

(一)彌平教育資源落差措施之目標 

1.規劃教育經費分配之優先策略，有效發揮各項資源之實質效益。 

2.改善文化不利地區之教育條件，解決城鄉失衡之國教特殊問題。 

3.提升處境不利學生之教育成就，確保弱勢族群學生之受教權益。 

4.提供相對弱勢地區多元化資源，實現社會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 

5.促進不同地區之國教均衡發展，提升人力素質與教育文化水準。 

(二)彌平教育資源落差措施之策略 

本部刻正推行「彌平教育資源落差」之因應策略包括 4 個面向：「加強偏鄉地區學生之

英語教育與聽說能力」部分、「閱讀資源」部分、「數位資源」與「照顧弱勢」部分，

詳列計畫實施內容及成果如下： 

1.有關「加強偏鄉地區學校學生之英語教育與聽說能力」部分：為全面提升國中小學英

語文教學成效，本部特制定並發布「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相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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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如下： 

(1)營造雙語學習情境：為營造雙語學習情境，充實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平衡城

鄉教育差距，提升英語教學品質，本部業於 93 年度起補助英語圖書、教具及英語教

學設備等營造雙語學習情境相關設備。 

(2)辦理學生英語學習活動：鼓勵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學生英

語社團、英語營隊、英語讀者劇場等項活動或比賽，以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與成

效活動。自 95 年起與僑務委員會合作辦理「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暑假引進

美、加、英、澳等地的優秀華裔志工至教學資源缺乏地區學校服務。 

(3)強化英語教師素質：補助偏遠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前往英語系國家進修考察費用。補

助各地方政府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師英檢測驗通過 CFE 架構 B2 級報名費。引進英語

專長替代役男協助偏遠地區英語文教學。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所屬英語

教學資源中心，辦理期初說明會、期中檢討會與期末檢討會，進而宣導全縣市國民

中小學英語教學推廣活動及成效狀況檢討，以及督導縣市英語教學成效提升狀況；

另英資中心建置縣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網站，分享全縣市英語教學人力及物力資源

。 

(4)另本部鼓勵地方政府加強宣導善用彈性學習節數增加英語學習時間，另鼓勵學校運

用晨間、課間等適當時間進行英語教學活動，如播放英語廣播、英語闖關等活動，

以提升學生對於英語學習之興趣。 

2.有關「閱讀資源」部分：95-97 年推動「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計畫」，直轄市

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統籌辦理規劃家庭閱讀、閱讀推廣等活動；偏遠國中小學

推動班級讀書會，辦理親師生共讀活動、寒暑假閱讀與寫作營隊等；補助偏遠國中小

進行閱讀成果交流活動；補助偏遠國中小改善校內圖書室環境、形塑優質閱讀氛圍；

與民間團體合作，採巡迴方式至偏遠學校協助推動閱讀活動；99 年度至 101 年度持續

補助各縣市政府及教育局（處）辦理「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及補助民

間團體協助弱勢地區之閱讀推動工作。 

3.有關「數位資源」部分：本部配合行政院縮減數位落差政策，自 94 年開始執行「偏鄉

數位關懷推動計畫」：第一期（94~96 年）主軸為「縮減數位落差」，第二期（97~100

年）為「創造數位機會」，今（103）年邁入第三期（101~104 年）「深耕數位關懷」

階段，持續協助偏遠地區民眾、弱勢族群等資訊應用與數位服務。 

(1)設置數位機會中心並委任輔導團隊予以協助。 

(2)招募大專院校資訊志工前往偏遠鄉鎮執行數位應用服務。 

(3)媒合大小學伴運用網路科技進行線上課業輔導。 

(4)補助中低/低收入學童家戶擁有國民電腦及連網。 

(5)積極募集民間資源提供有需要之數位機會中心或偏鄉民眾使用。 

4.有關「照顧弱勢」部分： 

(1)辦理教育優先區計畫：為彌平城鄉差距及教育資源有效分配。102 年本部業已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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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優先區計畫總經費計新臺幣 2 億 7,872 萬 7,464

元，其照顧對象包括：原住民學生比率偏高、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

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及新移民子女之學生比率偏高、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率偏高

、中途輟學率偏高、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師比率偏高之學校

。其各補助項目之目前執行成效如下：推展親職教育活動：補助 4,315 場次，受益

校數 2,057 校。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補助 1,635 校、1,974 項特色。修繕離島或

偏遠地區師生宿舍：補助 117 校師生宿舍。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補助 227 校。

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補助 355 校。補助交通不便學校交通車

：補助 30 校購置 152 輛交通車。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補助 49 校整修綜合球

場。 

(2)落實推動教育儲蓄戶專案：凡各級學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突遭變故或其

他因素而無法順利就學之特殊個案學生，將透過「教育儲蓄戶」機制予以協助其就

學。由導師家庭訪問後認定，交由管理小組審查通過後，即由學校逕予補助或由學

校傳送上網路，尋求善心人士協助。照顧範圍包括補助學費、午餐費或其他教育生

活費，以利學童順利就學。截至 103 年 2 月底止，教育儲蓄戶網站平臺瀏覽人次已

高達 1,055 萬 3439 次，累計捐款金額達新臺幣 4 億 9,681 萬 3,609 元。 

(3)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之國中小學生經費補助措施：補助對象為國民中小學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及家庭突遭變故（含失業、被裁員及給予無薪假者）致經濟陷入困境

，經班級導師確認需要幫助之在籍學生自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累計補助 227 萬 1,349 人次，新臺幣 12 億 7,374 萬 4,261 元。 

(4)推動國民中學教師區域合聘制度：增加國民中學專長教師，提供偏遠地區學校合聘

員額，以改善偏遠離島地區師資，提升學校教學效能，維護偏遠地區學生學習權益

。本案 102 學年度共計核定 162 個教師員額（52 個共聘教師員額、101 個代理教師

、9 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員額），有效改善偏遠（包括離島）及小型國民中學專長

教師不足之情形，提升專業教學之成效。 

(5)辦理弱勢學生課業補救教學：為加強扶助偏鄉弱勢家庭之學習低成就學生，以弭平

其學習落差，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理想，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自 95 年度起本部開始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

，積極運用現職教師、退休教師、經濟弱勢大專學生、大專志工等教學人力，提供

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之國中小學生小班且個別化之免費補救教學。自 102 年起整合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及「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政策，以該方案為補救

教學推動之單一方案，逐年放寬國中學生身分限制，持續朝精進補救教學，縮短國

中小學生學習成就落差，彰顯教育正義，實現弱勢關懷之方向繼續努力。 

(6)辦理國小兒童課後照顧： 

A.目的為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母安心就業；辦理內容主要為提

供國小學童課後生活照顧，補助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學童應繳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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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兒童生活照顧、團康與體能活動及完成當日家庭作業寫作。 

B.目前係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轄之學校針對國小在學學童辦理課後照顧服

務班，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生得優先並免費參加，其他情況特殊

經學校評估須扶助之學生，經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得減免

收費。 

C.本項服務係採自願方式參加，提供忙於工作之家長解決課後生活照顧問題。102

年度開辦總校數計 3,528 校次、總班級數計 1 萬 8,628 班次、總參加學生數計 28

萬 5,071 人，總補助人次計 6 萬 4,710 人次。 

(7)辦理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 

A.本計畫係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轄之學校針對經認定確屬低收入、單親、

失親、隔代教養等之弱勢家庭國小在學學童，並下課後確實無人予以照顧，以致

有影響其身心健康與發展之虞者，辦理該項服務，且參加本專案計畫學童完全免

費。 

B.為使弱勢家庭之學童得到妥善教育照顧，結合地方社會資源共同協助照顧，確實

提供弱勢家庭學童良好的夜間生活照護環境。102 年度辦理校數 583 校次、辦理

班級數 658 班次、參加學生數計 9,497 人次。 

二、教育理想目標是政府與人民所共同追求的，惟教育策略與方法卻是多元而富有彈性，本部秉承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精神，致力於「教育均等、教育正義」目標的實現，除積極爭取

國民教育資源之編列外，更關注於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有效發揮經費補助的實質效益，希

望每一分錢、每一分努力都有助於學生的學習與成長。 

（一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政府必須在「穩健減核」政策中積極

實踐需求面「節能減碳」與供給面「低碳開源」兩大策略面向

之各項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90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9-325） 

陳委員就政府必須在「穩健減核」政策中積極實踐需求面「節能減碳」與供給面「低碳開源

」兩大策略面向之各項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需求面節能成效部分，我國能源使用量已逐漸與國民生產毛額（GDP）脫鉤，97 年至 102

年每單位 GDP 之能源消費平均每年降低約 2.5%，優於每年 2%目標，並較美國、日本、德國

、英國及韓國等先進國家為佳。 

二、有關我國目前再生能源發展部分： 

(一)為提高能源供應安全，提高自主能源占比，馬總統於 100 年 11 月 3 日宣布新能源政策，

在確保不限電、維持合理電價及兼顧減碳承諾三原則下，擴大各類再生能源推廣應用；

本院並分別於 101 年 2 月 3 日及 2 月 8 日核定「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與「千架海陸風

力機計畫」，積極推動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等綠能發展。 


